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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一定聽過瀕臨生命終了不醒人

事的病人，家屬對於該繼續救治或放棄

治療而鬧到不可開交的故事；也一定聽

過意外來得太突然，病人還來不及交待

一切，家屬不知如何抉擇治療方式的故

事；也一定有聽過癌症末期患者在經歷

了許多辛苦的治療療程後，選擇安寧善

終的方式⋯。

那麼，上述這些情境有沒有可能有

更好的處理方式？答案是，有的。在醫

界、法界及病友等團體的奔走下，亞洲

第一部病人自主權之專法─「病人自主

權利法」已於 104年底三讀通過、105

年初公布、108年 1月 6日正式施行。

「病人自主權利法」─這個近年來常

聽到卻又令人感到陌生的名詞，到底與

我們有什麼關係呢？此法開宗明義即說

明「為尊重病人醫療自主、保障其善終

權益，促進醫病關係和諧」。首先，光

從名稱上，可以知道其立法之目的與「病

人」有關；接著，病人有什麼樣的自主

權？是就醫自主權、住院自主權、選擇

醫師自主權⋯？這些都不是正解，其實

法案重點在舖陳一條在法律上有效力，

俾利民眾在面臨特定臨床條件時，可以

依照本人意願執行先前就做好決定的「醫

療」照護方式。

這個專法有幾個重點，首先有意願

預立醫療決定者，要具完全行為能力；

其次目前有五種特定臨床條件（註 1）

可以預立醫療決定，來選擇希望接受或

拒絕維持生命治療、人工營養及流體餵

您想如何走向生命最後一刻
－談病人自主權利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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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或其他與醫療照護、善終等相關意願

之決定。而預立醫療決定成立的法律要

件有三：一為經醫療機構提供預立醫療

照護諮商，並經其於預立醫療決定書上

核章證明；二為經公證人公證或有具完

全行為能力者二人以上在場見證；三為

經註記於全民健康保險憑證。

在此，整理民眾會有疑義之常見問

題供大家參考：

1. 有意願的人，需要先考量什麼？

有意願者，只要具完全行為能力，皆

可先行表達未來當自己面臨到現行法

令公告的五種特定臨床條件時，想要

的醫療照護方式（兩大重點：維持生

命治療、人工營養及流體餵養）。民

眾在意識清楚時先行表達意願，未來

當自己遇到這些狀況時，家屬和醫療

團隊也能有所依循。

2. 如果符合意願人的條件，接下來呢？

因完成預立醫療決定需先經過專業諮

商，故可找就近已獲衛福部公告提供

預立醫療照護諮商服務的醫療機構，

預約妥時間後，與家屬或見證人一同

至醫療機構進行「預立醫療照護諮商」

與「預立醫療決定」。

3.  一定要親屬陪同才能簽署嗎？可以找

朋友見證嗎？

當初立法用意為希望意願人在表達其

意願時，家屬也能在旁瞭解其意願。

現雖不限定一定要親屬陪同才能進

行，但一定要有二位見證人（家屬或

朋友）或公證人於諮商現場見證程序。

4.  去每家醫院簽的文件及內容，都一樣嗎？

只要經主管機關核可的「預立醫療照

護諮商機構」，皆可接受民眾諮商，

因諮商過程嚴謹，所需要的時間較

長，通常必須先預約；在每家所進行

的簽署文件，全都一樣。未來，也將

有越來越多的醫院或診所可以提供這

項服務。

5.  可以在 A 醫院簽署文件，之後在 B

醫院執行嗎？

可以，意願人在完成諮商及簽署文件

後，預立醫療決定會註記於健保卡，才

完成法定程序；所以醫療機構均可透過

健保卡知道病人之醫療意願，如果醫院

無法執行病人之意願，也有義務幫病人

轉院（病人自主權利法第 16條）。

6. 簽了之後，可以反悔嗎？

如果意願人在簽署後想改變意願，隨

時可以更新或修改。

不論意願人當初簽署的選擇為何，到

最後一刻前都有可能因不同因素而改

變原先意願；唯有醫病互信關係穩

定，醫療人員對病人持續關心照護，

病人也才能信賴醫療團隊，維持原先

的意願。

7.  簽了後，實際執行時會不會與器官捐

贈、捐大體相衝突？

不相衝突，預立醫療決定屬於醫療上

照護方式的選擇，與死亡後的捐贈器

官、捐大體行為不相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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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病人自主權利法」與「安寧緩和醫療

條例」有何不同？

「安寧緩和醫療條例」僅針對末期病人，

但此指的「末期病人」其定義為指罹患

嚴重傷病，經醫師診斷認為不可治癒，

且有醫學上之證據，近期內病程進行至

死亡已不可避免者。（安寧緩和醫療條

例第三條第二款）

而在「病人自主權利法」中的特定臨床

條件範圍更廣，除「末期病人」外，還

包括處於不可逆轉之昏迷狀況、永久植

物人狀態、極重度失智、其他經中央主

管機關公告之病人疾病狀況或痛苦難以

忍受、疾病無法治癒且依當時醫療水準

無其他合適解決方法之情形。

9. 在此法的推動上，醫院所面臨的挑戰？

進行「預立醫療照護諮商」時，醫院

需要出動醫師、護理師、心理師或社

會工作人員等至少三人的諮商團隊來

與意願人及其相關人等共同諮商。對

各醫院而言，人力運用及場地安排等

是首要挑戰。

另在維持生命治療的範圍很廣泛，包

括心肺復甦術、機械式維生系統、血

液製品、為特定疾病而設之專門治

療、重度感染時所給予之抗生素等任

何有可能延長病人生命之必要醫療措

施，但目前預立選項為「全有」或「全

無」。目前該法實施一年多尚未看到

執行面問題，待日後時間一長，在臨

床上若只有 0或 1的選項，其執行將

有其困難度，應需額外考量醫學倫理

層面的問題。以抗生素為例，一般認

為越接近臨終，抗生素的需求應該是

越低，但病人可能病程進行緩慢，若

使用抗生素治療也許會有療效或較好

的生活品質，但卻因病人選擇「全無」

而不使用抗生素，可能造成病人、家

屬及醫療團隊間的困擾或爭端。

在過去沒有相關法案，所以病人在

死亡前的醫療選擇極少。現在已有「病

人自主權利法」提供民眾另一個選擇，

對大家來說是個福音。也許您還很年

輕，覺得這議題離我還很遠，但套一句

保險用詞—意外與明天不知哪個會先

到，為避免憾事一再發生，也為了自身

權益及我們的家人，真心建議在行有餘

力之時，應該好好思考與自身權益息息

相關的問題及選擇。

註 1：  病人符合下列臨床條件之一，且有預立醫療決定者，醫療機構或醫師得依病人預立醫療決定終止、

撤除或不施行維持生命治療或人工營養及流體餵養。包括一、末期病人。二、處於不可逆轉之昏迷

狀況。三、永久植物人狀態。四、極重度失智。五、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病人疾病狀況或痛

苦難以忍受、疾病無法治癒且依當時醫療水準無其他合適解決方法之情形（衛生福利部於 109年 1

月 6日發布 11類疾病，擴大適用病主法之特定臨床條件，註 2）。

註 2：  計有多發性系統萎縮症、囊狀纖維化症、亨丁頓氏舞蹈症、脊髓小腦退化性動作協調障礙、脊髓性

肌肉萎縮症、肌萎縮性側索硬化症、裘馨氏肌肉失養症、肢帶型肌失養症、Nemaline線狀肌肉病

變、原發性肺動脈高壓及遺傳性表皮分解性水泡症等 11類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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